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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補充資料 

【日治時期私有土地經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案】 
2024/01/01 

戴久喨老師整理提供 

《案例事實》 

彰化男子石豊田主張，家族在彰化縣有一塊土地在日治時期登記為祖父所有，政府於民國 51

年間辦理全國土地總清查，並於 54 年間辦理土地總登記，但因當時祖父不知此事導致未辦理申

報，因而遭視為無主土地處理登記為國有，現在由國有財產署管理，但家族成員仍繳稅到 68 年

停徵田賦為止。 

其主張民國 51 年政府辦理全國土地總清查，並於民國 54 年間辦理土地總登記，但因當時資

訊貧瘠、人民受日本 50 年統治而不識中文，祖父石羅等人所共有的土地因權利意識不足而未辦

理申報，土地被登記為國有。石男於 102 年增建鐵皮屋經營店面，被檢舉竊占國有地，才知道家

族田地已被列為國有地，向法院提起返還土地訴訟。不過，法院以已超過時效為由，駁回確定。

石主張土地非無主也不能因已完成國有登記就說已喪失權力，況且登記為國有後，仍一直由他及

同輩親人使用，請求法院判將土地移轉登記為石家人公同共有但敗訴。石認為確定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 年度上字第 24 號判決)援引〈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民事判例〉違

反憲法平等權利、人民財產權等，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相關規範》 

1.土地法第 57 條 

依據土地法第 57 條規定，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總登記)之土地或經聲請而逾限未補繳證明

文件者，其土地視為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

異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2.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及第 125 條 

(1)依據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2)依據民法第 125 條規定，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

規定。 

3.司法院釋字第 107 號解釋理由書： 

「查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

為適應此項規定，其回復請求權，應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之適用。…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

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

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占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

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已登記不動產所

有人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 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應予補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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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判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解釋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其登記應係

指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而言。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

有後，迄今已經過十五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

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 

《前言》 

憲法法庭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做出 112 年憲判字第 20 號判決，判決要旨如下： 

(1)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但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而改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的土地，在人民基於

所有人身分請求國家塗銷時，不適用民法消滅時效規定。 

(2)日治時期屬於人民私有的土地，雖然經辦理土地總登記程序而登記為國有，但登記與物權的歸

屬無關並未影響人民自日治時期已取得的土地所有權，人民仍為此土地的真正所有人。 

(3)不過，在二次大戰後政權交替的過渡期間，縱使人民是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日本政府徵收地租

之冊籍)或土地登記簿上所載明的業主或所有人，且此權利登記也與真實權利狀態相符，若未

依規定申報或雖曾申報但未完成換發權利書狀，人民於日治時期已取得所有權的土地即會被視

為無主土地而登記為國有。 

(4)國家就其與人民間的私權爭議，原則上固得主張相關規定所賦予的權利。然而，國家並無受憲

法第 15 條所保障財產權的基本權利，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權，致與人民發生財

產權爭執時，國家並不是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的主體。 

(5)如果容許國家以時間經過為由，依民法消滅時效規定做時效完成的抗辯，無異變相承認國家得

透過土地總登記程序，及消滅時效的抗辯，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程序，即可剝奪人民

財產。 

 

【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 20 號判決 

《判決主文》 

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

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民事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

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 15 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

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 

《理由》1
 

一、土地登記的效力 

（一）按關於土地登記之效力，土地法第 43 條固明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然

我國實務一貫見解，認此規定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並無於保

護交易安全必要限度外，剝奪真正權利人權利之意，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

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張之。民國 98 年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759 條之 1 規

定亦依此見解，而明定：「(第 1 項)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第 2 項)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

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1
久喨師整理(同學如有興趣可以自行閱讀司法院網站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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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是可知，土地登記本身僅具有推定權利歸屬之效力，不能作為認定權利取得或消滅之絕

對依據。是當土地所有權之登記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時，真正所有人為回復其權利之圓

滿狀態，原則上仍得對登記名義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而請求塗銷登記及返還土地。此權利

具財產上價值，自應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 

二、判例關於國家得主張時效抗辯部分，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一）日治時期登記為人民所有之土地，倘其權利狀態未依中華民國法令登記，致經登記為國有

土地者，依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判例，人民雖仍得本於所有人地位行使物上請

求權，但此項請求權，並無系爭解釋之適用。從而，該請求權仍應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

定，因該法第 125 條所定 15 年之時效期間經過而消滅，國家得為時效完成之抗辯。據此，

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因系爭判例而受到限制。 

1.民法消滅時效制度 

(1)按消滅時效制度，乃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者，義務人於該期間屆滿後，

得拒絕給付之制度。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法理由，在於考量法律關係經過一定時間後，

可能面臨權利人或義務人證據滅失、舉證不易、真實難辨，導致訴訟上徒增滋擾。立

法者遂藉由消滅時效制度，使客觀上已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之事實狀態取代真正法律關

係之認定，俾權利義務狀態不明之情況得以早日確定，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 

(2)惟民法之消滅時效，立法者雖賦予義務人得對罹於時效之請求權為拒絕給付之抗辯，

但該權利並不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是義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

請求返還(民法第 144 條)。 

(3)此外，為免權利人與義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因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過度失衡

或違反公平正義，行使時效抗辯權，應符合民法第 148 條規定，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且不得有權利濫用情事。準此，消滅時效制度之設計，絕非僅單方面考量義務人現有

法律狀態利益之維護，而應兼顧權利人之利益，避免於個案中發生權利義務顯失公平

之情事。 

2.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雖依土地總登記登記為國有，人民仍不喪失所有權 

(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為清查臺灣土地、整理地籍，原則上承認人民

日治時期之土地所有權，但要求權利人於一定期限內申報土地權利、繳交權利憑證，

經公告、異議等程序後，換發權利書狀，載入土地登記簿，方視為已完成土地總登記。

若原所有人未辦理土地總登記，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

第 14 條規定，該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2)是在上開政權交替之過渡期間，縱令人民為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上所載明

之業主或所有人，且該權利登記亦與真實權利狀態相符，然若未依規定申報或雖曾申

報但未完成換發權利書狀，則人民於日治時期已取得所有權之土地即被視為無主土地

而登記為國有。 

(3)戰後初期所實施之土地總登記，雖為政府在政權移轉後管理國土、推行不動產物權登

記制度所需，然該措施僅係確認、整理及清查當時土地之地籍狀態與產權歸屬，以利

後續政令之推行，並無使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之意，非屬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第 759

條之情形。 

(4)又土地法第 43 條所定依該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僅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既

有登記而更為登記者，賦與登記之公信力，並非否認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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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記載權利之效力。是日治時期屬人民私有之土地，雖經辦理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而

登記為國有，然該登記與物權之歸屬無關，並未影響人民自日治時期已取得之土地所

有權，人民仍為該土地之真正所有人，此亦為審判實務上一貫見解(最高法院 101 年

度台上字第 1226 號、112 年度台上字第 398 號等判決參照)。 

(5)上開日治時期人民私有之土地，經依土地總登記程序登記為國有，其登記雖不生物權

變動之效力，卻造成真正權利人(即人民)與登記名義人(即國家)不一致，致人民須依

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對國家行使物上請求權，方得再度基於所有人地位，自由使

用、收益及處分其所有物。 

（二）國家不得主張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 

1.國家就其與人民間之私權爭議，原則上固得主張相關規定所賦予之權利。然而，國家係

為人民而存在，本質上既不可能擁有如人民般得自由發展之人格及維繫生存之需求，亦

不可能如人民般享有得自由追求之私益，只能追求公益，以執行公共任務為職志。從而，

國家自無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財產權之基本權利。 

2.權利人長久未行使其權利者，消滅時效制度固具有早日確定私法上權利義務狀態、維持

法律秩序之公益性。惟國家與人民間關於土地之爭議，若非來源於兩者之合意，而係國

家於政權更替之際，居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權，制定相關法規範，並依該規範

將原屬人民私有而僅未及時申辦總登記之土地，逕行登記為國有之情形，倘又容許國家

嗣後再以時間經過為由，依民法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不啻變相承認國家得

透過土地總登記之程序，及消滅時效之抗辯，而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之程序，

即可剝奪人民之財產。 

3.國家本非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主體，…考量臺灣因政權更迭而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

驗及換發土地權利書狀，當時之時空環境，絕大多數人民未通曉中文、因戰事流離他所、

遺失土地權利憑證，或因社會資訊、教育尚非發達，不諳法令，…致未於限期內申報權

利憑證繳驗，…終致其所有之土地被登記為國有。於此情形，若使國家仍得主張民法消

滅時效，從而透過時效制度維持私有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不僅與誠實信用原則有違，

且形成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故在憲法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相較於逕行承認土

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更具值得保護之價值。是容許國家在此主張消滅時效，並無正當

性可言。 

4.綜上，系爭判例關於國家得依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部分，不當限制人民之

財產權，與憲法第 15 條規定之意旨不符。 

三、結論 

（一）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

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

之適用。 

（二）另，人民就登記為國有之土地，主張其為真正權利人者，自應提出相關證據，例如日治時

期之台帳登記或土地登記簿之記載等土地權利憑證、是否有長期居住於該土地之事實、國

家是否曾經要求人民繳納地價稅、田賦等相關稅捐，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依法妥適認定

之，自不待言。 

 


